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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8A_9E_E7_c36_53729.htm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１３３１次会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２８次会议通过）（法释［２００

４］１９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

３３１次会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２８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

４年１２月２２日起施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为依法惩

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

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

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

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

以上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

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

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第二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

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

条规定的“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条 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

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

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